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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公聽會邀請書 

名  稱 「性平友善城市」公聽會 

日  期 112年 9月 21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30分至 5時 

地  點 
本會第一會議室 

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號 

共同主持人 黃  捷議員、邱俊憲議員、張博洋議員、陳慧文議員、 

湯詠瑜議員、鄭孟洳議員、簡煥宗議員 (依姓名筆劃排序) 

出席單位 

受邀人員 
(一)政府機構 

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
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

高雄市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 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
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

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

 (二)民意代表 

本會全體議員 

(三) 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代表 

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秘書長黎璿萍 
(高雄市同志業務諮詢會議諮詢委員) 

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政治倡議暨企劃專員陳荐宏 
(雲林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外聘委員) 

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楊佳羚 
(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性平教育研究所副教授) 

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許乃丹 
(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) 

高雄市心家長協會榮譽理事長林莉棻 
(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) 

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杜海容 
(高雄市性騷擾防治會委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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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南部聯合辦公室 

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 

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辦公室 

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南部辦公室 

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 

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 

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 

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

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

公聽會議

題緣起及

探討議題 

壹、議題緣起： 

隨著台灣 MeToo 浪潮，立法院催生新版《性別平等工作 

法》、《性騷擾防治法》、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，不但修法擴大適

用範圍，完善職場及校園性騷擾之申訴流程，強化被害人保護

機制。 

為落實新版性平三法，高雄應制定性別友善職場認證、打造

性別友善空間，以強化校園、職場、公務體系對性騷擾申訴與

多元家庭服務知能。 

貳、探討議題： 

一、性別友善職場 

(一)性別友善店家認證及培訓 

(二)性平三法落實 

(三)性別友善空間：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原則及注意事 項、

托育中心哺乳空間、打破月經貧窮發放免費生理用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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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同志家庭服務知能 

(一)公務員培訓 

(二)幼托人員培訓及名單公告 

(三)同志收養訪視人員培訓 

(四)戶政人員培訓 

(五)生育獎勵金放寬請領期限及資格 

(六)認識同志家庭文宣落實校園及網站 

(七)市府網站設立 LGBT 服務專區 

 

叁、議程： 

    14:00-14:30 報到、領取資料 

14:30-14:35 公聽會主持人致詞 

14:35-14:40 來賓致詞 

14:40-14:45 高雄市政府各機關報告 

14:45-15:45 學者及民間團體發言 

15:45-16:55 綜合討論與交流 

16:55-17:00 主持人結論 

 

備   註 
一、受邀單位請派員參加。 

二、出席人員請  貴機關准予公(差)假。  

 


